附件5

2024年省级“福品”“莆田优品”“老字号嘉年

华”“国货潮品”等宣传推介项目资金申报指南

一、支持范围
（一）利用商圈、步行街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、展销会、博览会、节假日、重要会议等城市消费、活动、会议载体开展福建、莆田地方地方特色“福品”“莆田优品”“老字号嘉年华”“国货潮品”等宣传推介活动，对相关活动给予支持补助；
（二）对参加莆田市外展销活动的老字号市场主体给予支持补助；

（三）支持市商务局及各县（区、管委会）商务主管部门开展老字号评选及宣传工作。
二、申报条件
（一）举办“福品”“莆田优品”“老字号嘉年华”“国货潮品”等宣传推介活动

1.申报企业（单位）在莆田市内依法登记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；

2.开展的“福品”“莆田优品”“老字号嘉年华”“国货潮品”等宣传推介活动在商圈、步行街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、展销会、博览会、节假日、重要会议等城市消费载体及人员集聚场所；

3.参加宣传推介活动的市场主体须达到12个（含）以上；

4.宣传推介活动须提前报市商务局备案。备案材料包含但不限于：活动方案、应急预案（安全、食品、秩序等）、展位图、参展企业材料、宣传资料等；
5.宣传推介活动须于2023年10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期间开展。

（二）老字号市场主体参加莆田市外展销活动

1.在莆田市依法登记注册的“中华老字号”“福建老字号”“莆田老字号”市场主体；

2.老字号市场主体于2023年10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期间参加莆田市外展销活动。

（三）开展老字号评选及宣传工作。市商务局及各县（区、管委会）商务主管部门于2023年10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期间开展老字号评选工作。
三、补助标准

（一）对举办“福品”“莆田优品”“老字号嘉年华”“国货潮品”等宣传推介活动的申请企业（单位）给予不高于活动实际投入50%，单场活动最高不超过10万元的补助；单家企业（单位）举办多场宣传推介活动最高不超过30万元补助；若多个企业（单位）申请宣传推荐活动补助，则按比例分配分别补助，本项补助封顶50万元；

（二）对参加省外老字号展销活动的，给予每家老字号市场主体不高于8千元/次的补助，对参加市外省内老字号展销活动的，给予每家老字号市场主体不高于5千元/次的补助。参加老字号展销活动的企业补助最高不超过4万元/家；

（三）对开展老字号评选及宣传的工作费用，按实际发生额给予补助支付。

四、申报程序

各县（区、管委会）商务主管部门应广泛宣传，认真组织、指导辖区内符合条件的单位申报，组织人员对项目现场验收，并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，做好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申报及审核工作，各县（区、管委会）财政部门加强程序合规性审核。

五、申报材料
（一）举办“福品”“莆田优品”“老字号嘉年华”“国货潮品”等宣传推介活动

1.各县（区、管委会）商务、财政部门联合推荐文件；

2.申报企业（单位）营业执照及法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；

3.2024年省级“福品”“莆田优品”“老字号嘉年华”“国货潮品”等宣传推介活动资金申报表（附件5-1）；
4.申报企业（单位）组织举办活动的实施方案和活动总结；

5.申报企业（单位）书面申请报告（申请报告应说明项目基本情况、投资情况及明细、项目效益等）；

6.参与商家营业执照复印件，活动相关的图片、宣传报道等相关佐证材料；

7.举办活动费用相关正式发票或其他费用证明材料；
8.所在乡镇（街道）政府或所在县（区、管委会）安办出具的申报企业（单位）在申报截止日的前一年内无安全生产责任事故，且未被列入安全生产“黑名单”书面证明；“信用中国（福建）”网站企业信息查询页面截图。
（二）“老字号”市场主体参加市外展销活动

1.各县（区、管委会）商务、财政部门联合推荐文件；

2.2024年老字号市场主体参加市外展销活动项目资金申报表（附件5-2）；
3.老字号市场主体营业执照、老字号证书（牌匾）；

4.提供参展费用正式发票或其他费用证明材料；

5.提供参展合同或其他证明（包括但不限于展会名称、展会宣传画册、展会内区域划分示意图等内容）；

6.提供展会现场照片（包括但不限于展会名称、老字号市场现场展位等）；

7.申报企业（单位）书面申请报告（申请报告应说明活动基本情况、投入情况及明细、项目效益等）；
8.所在乡镇（街道）政府或所在县（区、管委会）安办出具的申报企业（单位）在申报截止日的前一年内无安全生产责任事故，且未被列入安全生产“黑名单”书面证明；“信用中国（福建）”网站企业信息查询页面截图。
附件5-1
2024年省级“福品”“莆田优品”“老字号嘉年华”

“国货潮品”等宣传推介活动资金申报表

	申

报

单

位

基

本

情

况
	申报项目类别
	

	
	承办单位
	

	
	法人代表
	
	联系电话
	

	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
	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
	

	
	项目投资额（万元）
	

	
	开户银行账户/账号
	

	
	开户行名称
	

	项目

基本

情况


	活动名称
	

	
	活动起止时间
	

	
	活动地点
	

	
	参与市场主体数量
	

	
	参与企业情况
	具体名单附后（包括参与企业名称、联系人、联系方式，参与产品名录、数量）



	申报

单位

承诺
	我单位经营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，已了解、知悉资金申报有关要求，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申报资金项目，对所填报的各项内容和递交的申请材料的有效性、合法性、合规性以及真实性作出保证并负责，不存在申报项目已获得中央、省级财政同一资金政策补助支持的情况。申报过程中如有虚构、失实、欺诈等情况，将无条件配合商务、财政部门收回资金并承担由此导致的全部责任和后果。

法人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企业（单位）盖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县（区、管委会）商务主管部门审核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县（区、管委会）财政部门审核意见：

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附件5-2
2024年老字号市场主体参加市外展销活动项目

资金申报表

	申报项目类别
	

	单位名称
	
	成立时间
	

	单位地址
	
	注册资本
	        万元

	开户银行
	
	开户账号
	

	单位性质
	□进出口经营企业 □无进出口经营企业 □事业单位 □社会团体 □行政单位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
	

	法人代表
	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联系人
	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参加具体展会名称

	时间
	地点
	展会名称
	展会性质
	备注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申报项目基本情况（包含项目的主要内容、取得的成效，填写不下可另附纸）



	申报

单位

承诺

	我单位经营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，已了解、知悉资金申报有关要求，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申报资金项目，对所填报的各项内容和递交的申请材料的有效性、合法性、合规性以及真实性作出保证并负责，不存在申报项目已获得中央、省级财政同一资金政策补助支持的情况。申报过程中如有虚构、失实、欺诈等情况，将无条件配合商务、财政部门收回资金并承担由此导致的全部责任和后果。

法人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县（区、管委会）商务部门审核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	县（区、管委会）财政部门审核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
